附件3
彭水自治县2014年考核招聘事业人员工作经历
（同意报考）证明

(适用于往届生)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

年月
	

	民 族
	
	政治面貌
	
	身份证号
	

	学 历

学 位
	全日制

教  育
	学历：

学位：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
	
	在  职

教  育
	学历：

学位：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
	专业技术职称
	            
	从事专业岗位
	
	联系电话
	

	从事工作及表现
	该同志于        年     月至      年    月在我单位从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。
工作表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特此证明

	所在单位及主管部门意见
	所从事工作是否属实：
是否同意报考：

所在单位联系电话：

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（盖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

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字（盖单位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.专科及以下不填学位栏；
 2.工作经历的计算时间截止报考开始的前一日，且按“对年对月”的原则进行计算；若无连续相关工作经历的，仍按“对年对月”的原则进行累计计算。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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